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江苏通

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

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

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四届董事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资入股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本次拟与红豆集团共同增资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标准，交易价

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规则，方案合理，切

实可行，符合公司经营生产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4、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

资质，该等机构及其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对方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外，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其进行的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及要求。 

鉴于此，我们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我们同意此次关联

交易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